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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文件 

中施企协信用字〔2023〕21 号 

 

 

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第二批工程建设企业 

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关联协会、会员企业及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指示要求，

增强工程建设行业自律意识，提高合规管理水平，推动行业信用建

设高质量发展，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信用评价工作委员会决定开

展 2023 年度第二批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参评对象 

初评企业：符合《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管理办法》（简称

《办法》）的初次申报的企业。 

未完成申报的复评企业（2020 年度取得我会授予的信用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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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企业）和年审企业（2021 年度、2022 年度取得我会授予的信用

评价等级的企业）。 

二、申报安排 

请于 7 月 22 日前完成第二批申报。 

三、申报流程 

（一）所有参评企业采取网络申报。请登录工程建设行业信用

体系建设平台（http://xy.cacem.com.cn/portals/），新用户需注册帐号，

填写“基础信息系统”后，进入“信用评价系统”填报。 

（二）初评企业申报须由推荐单位（见附件 3）进行推荐方可

参加评价，完成网上申报后将基础资料、信用承诺、评价申报书和

相关附件材料打印装订成册，加盖公章向推荐单位提出申请。复评

企业完成网上申报后联系信用委办公室登记。 

（三）推荐单位须在信用平台完成企业申报资料的审核，并于

7 月 28 日前统一将初评企业推荐函报送信用委办公室。 

四、有关事项 

（一）凡逾期未参加年审的企业，年审结果为不合格，连续两

年年审不合格的，作降级处理；凡逾期未参加复评的企业，其原有

信用等级自动失效； 

（二）复评、年审企业如需信用报告，或有恢复信用等级或晋

升信用等级需求，请向信用委办公室提出申请，按相关程序进行。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经琦、刘永红 

http://xy.cacem.com.cn/por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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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3253426、63253465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小马厂六号华天大厦四层 

QQ 群号：455470131（信用工作群不用重复添加） 

 

附件：1. 工程建设行业信用评价通则 

2. 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管理办法 

3. 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推荐单位名单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信用评价工作委员会 

2023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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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程建设行业信用评价通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相关要求，加快推动工

程建设行业信用建设，提升行业自律水平，确保工程建设行业信用

评价体系依法规范、科学有序，特制定本通则。 

第二条 工程建设行业信用评价体系是指在工程建设行业中全

面实施信用评价制度，构建覆盖工程建设企业及供应商企业，以及

重点从业人员的多层面、全过程、广覆盖的评价体系。 

第三条 工程建设行业信用评价按照全面发展、深度融合、行

业联动、典型引领的步骤推进，遵循自愿参与、信息共享、社会监

督的原则。 

第四条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信用评价工作委员会（以下简

称“信用委”）负责组织、指导全行业信用评价工作。信用委专家委

员会提供专业支持；信用委办公室负责信用评价的日常管理工作。 

各省级、地市级协会或工程建设各行业协会成立相应机构，负

责本地区或本行业工程建设企业信用评价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第五条 工程建设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包括工程建设企业信用星

级认定、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程建设诚信典型企业评估、

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评价、工程建设诚信项目经理评价和工程建设

企业供应商信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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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信用委组织制定统一的信用评价管理制度，在通则的

基础上，分别制定信用星级认定、信用等级评价、诚信典型企业评

估、诚信企业家评价、诚信项目经理评价、供应商信用评价管理办

法。管理办法按照统一体例进行规定，基本内容包括评价条件、标

准、程序、动态管理、结果应用等，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调整。 

第七条 为客观衡量企业和人员信用状况，每类评价均建立完

整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设置既适应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发展要求，

符合行业实际情况，又具有独立特征。评价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

的分析方法进行。 

第八条 信用评价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结果公开发布，并进行

动态管理。 

第九条 本实施办法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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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管理办法 
（2023 年修订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工程

建设企业信用行为，提高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确保企业信用等级

评价规范有序，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精

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是指对工程建设企业履行

社会承诺的意愿、能力和表现的综合评价。 

第三条 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是行业自律行为，遵循为企业和社

会服务、非营利和自愿、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评价条件 

第四条 具有法人资格的从事建设工程施工、勘察、设计、监

理、咨询服务等类型的企业。 

第五条 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一年内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 

第三章 评价标准 

第六条 评价内容包括基础管理、经营能力、财务能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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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社会责任和信用记录，全面反映企业信用状况。 

第七条 信用评价等级分为 AAA、AA、A、B、C、D 四类六

级，标准为： 

 国家级 省级 地市级 

AAA 级 80 分（含）以上 75 分（含）以上 70 分（含）以上 

AA 级 70（含）-80 分 65（含）-75 分 60（含）-70 分 

A 级 60（含）-70 分 55（含）-65 分 50（含）-60 分 

B 级 50（含）-60 分 45（含）-55 分 40（含）-50 分 

C 级 40（含）-50 分 35（含）-45 分 30（含）-40 分 

D 级 40 分以下 35 分以下 30 分以下 

第四章 评价模式 

第八条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与省级、地市级协会实行联合

评价的模式开展全行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 

第九条 三级联动评价。按照各省级、地市级协会提出的评价

计划，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统一协调组织，分类开展评价，统

一发布三级信用等级结果。 

第十条 省市联动评价。按照各地市级协会提出的评价计划，

由省级协会协调组织全省评价活动，发布两级信用等级结果，并向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进行备案。 

第十一条 地市级单独评价。各地市级协会根据企业需求单独

组织开展本市评价活动，发布本级信用等级结果，并向省级协会进

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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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地市级、省级协会在组织评价过程中，如果发现企

业评价标准达到上级信用等级标准的，应该及时与上级联合评价。 

第五章 评价程序 

第十三条 企业申报。企业须通过各级信用体系建设平台如实

填报申报材料，并向推荐单位提出申请。 

第十四条 审查推荐。各推荐单位严格把关，审核后推荐。 

第十五条 核查评价。信用委办公室对填报材料的真实性、完

整性进行审核，并组织专家审核，进行综合评价。 

第十六条 等级审定。信用委办公室向信用委提交初审报告，

并将初审结果报信用委审定。 

第十七条 名单公示。审定结果通过协会官网向社会公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确定最终信用等级。 

第十八条 结果发布。信用等级确定后在各级信用体系建设平

台上进行发布，并颁发统一印制的信用等级证书、证牌。 

第十九条 结果备案。采取逐级备案制，省级协会将信用等级

信息向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备案；地市级协会将信用等级信息向

省级协会备案。 

第六章 动态管理 

第二十条 年审。评价等级有效期限为三年，有效期内，信用

委办公室对企业信用状况实行动态管理，等级公布之日起第二年、

第三年需按规定进行年度审核。有效期内信用等级发生变化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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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信用等级为准。 

第二十一条 复评。有效期满的当年度，需按程序进行复评，

重新核定信用等级。因为特殊原因须延缓复评的，向信用委办公室

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后，可适当延迟复评的时间，原则上不得超

过一年。 

第二十二条 降级或撤销等级。未在规定时间内年审的企业，

年度审核不合格；连续两年年审不合格的，做降级处理。一旦发现

有影响信用等级的重大变化，做降级或撤销等级处理。 

第二十三条 恢复等级、晋升等级。降级或撤销等级企业，已

消除影响信用等级的，可向信用委办公室提出恢复等级申请；其他

企业，可在核定信用等级的下一年度提出晋级申请。申请通过后企

业需要参加信用委办公室开展的信用管理咨询服务提升后，方可重

新核定信用等级。 

第七章 结果应用 

第二十四条 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可作为企业市场准入、资

质和资格管理、投标资格审查、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重点扶持优

势企业和行业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第二十五条 根据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对会员企业实行综合分类

管理。 

第八章 工作纪律 

第二十六条 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任何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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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人对评价结果有异议，均可向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投诉、举

报，信用委办公室按照规定进行调查核实。 

第二十七条 参评企业在信用等级评价过程中，不得隐瞒事实、

弄虚作假。有上述行为的，各级协会视其情节轻重给予取消参评资

格、通报批评、取消信用等级等处理。因虚假申请给社会公共利益

或他人造成损害，引发纠纷的，由参评单位承担责任。 

第二十八条 各负责机构必须客观公正，不得故意刁难参评企

业，不得纵容参评企业提供虚假信息，提供的意见必须实事求是，

有违规行为的，视情节轻重做出处理意见。 

第二十九条 工作人员必须客观公正、秉公办事、廉洁自律、

恪尽职守，不得泄露参评企业商业秘密。有违纪行为者，视其情节

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取消工作资格等处理。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实施办法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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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等级评价 
推荐单位名单 

序号 推荐单位名称 

1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 

2 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 

3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 

4 福建省建筑业协会 

5 甘肃省建筑业联合会 

6 广东省建筑业协会 

7 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 

8 广西建筑业联合会 

9 广西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协会 

10 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11 贵州省建筑业协会 

12 海南省建筑业协会 

13 河北省建筑业协会 

14 河南省工程建设协会 

15 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 

16 湖北省建筑业协会 

17 湖南省建筑业协会 

18 吉林省建筑业协会 

19 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 

20 江西省建筑业协会 

21 辽宁省建筑业协会 

22 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23 宁夏建筑业联合会 

24 青海省建筑业协会 

25 山东省建筑业协会 

26 山西省建筑业协会 

27 陕西省建筑业协会 

28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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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名称 

29 上海市市政公路工程行业协会 

30 四川省建筑业协会 

31 天津市建筑业协会 

32 天津市市政公路行业协会 

33 西藏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34 新疆建筑业协会 

35 云南省建筑业协会 

36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 

37 中国安装协会 

38 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 

39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40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 

41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2 中国建材工程建设协会 

43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44 中国建筑业协会核工业建设分会 

45 中国建筑业协会石化建设分会 

46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47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8 中国林业工程建设协会 

49 中国煤炭建设协会 

50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建设协会 

51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 

52 中国疏浚协会 

53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 

54 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55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56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57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工程建设协会 

58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工程建设分会 

59 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61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  


